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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犯罪被害人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案 

 釋字 789 重點提示 
 

 

【事實背景】 

聲請人因涉及對未成年人之強制性交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嗣經判處有期徒刑 3 年 10 月確

定，經用盡審級救濟途徑後，主張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7 條第 1 款規定（下

稱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於 99 年 4 月向本院聲請解釋。 

 

《解釋爭點及解釋要旨》 

解釋爭點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7條第 1 款有關被害人警詢陳述，得為證據之規定，是否違憲？ 

解釋要旨 

1.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7 條第 1 款規定，旨在兼顧性侵害案件發現真實與有效保

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正當目的，為訴訟上採為證據之例外與最後手段，其解釋、

適用應從嚴為之。 

2. 法院於訴訟上以之作為證據者，應採取有效之訴訟上補償措施，以適當平衡被告

無法詰問被害人之防禦權損失。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與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

序及第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意旨均尚無違背。 

 

《相關法令及釋字》 

1.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第 5 條（82.02.03 版） 

2.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 17 條（94.02.05 版） 

3. 中華民國憲法 第 8、16 條（36.01.01） 

4. 刑事訴訟法 第 159、176-1 條（109.01.15） 

5.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 16、17 條（104.12.23） 

 

《本號釋字重點提示》 
 

要旨 內容 

訴訟上應保障刑事被告享

有充分之防禦權，包含對

證人之對質、詰問之權利 

本於憲法第 8 條及第 16 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與訴訟權，刑事被告應

享有依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受法院公平審判之權利，於訴訟上尤應

保障其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含對證人之對質、詰問之權利。〔第 2 段〕 

性侵害案件，法律例外承

認被害人向司法警察所

為陳述具證據能力，如其

1. 基於被告受憲法保障之訴訟上防禦權，其於審判中對證人對質、詰

問之權利，應受最大可能之保障。 

2. 基此，被害人未到庭接受詰問之審判外陳述，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 

考訊即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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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足以確保審判外陳

述作為證據之最後手段

性，且就被告可能蒙受之

防禦權損失，有適當衡平

補償，即與憲法第 8 條正

當法律程序原則及第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意旨無違 

3. 於性侵害案件，立法者為減少被害人受二度傷害等重要利益，而以

法律為例外規定，承認被害人向司法警察所為陳述具證據能力，

4. 如其規定足以確保審判外陳述作為證據之最後手段性，

5. 且就被告因此可能蒙受之防禦權損失，有適當之衡平補償，使被告

仍享有充分防禦權之保障，

6. 即與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第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意旨無

違。〔第 3 段〕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7

條第 1 款規定，乃刑事訴

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之特

別規定，其解釋、適用，

應從嚴為之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7 條第 1 款規定：「被害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

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

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

為證據：一、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者。」乃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之特別規定，具例外規定之性質，其解釋、適用，自應依循

前揭憲法意旨，從嚴為之。〔第 4 段〕 

系爭規定應僅限於被害

人因其身心創傷狀況，客

觀上已無法合理期待其

就被害情形到庭再為陳

述者，始有其適用 

1. 所謂「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係指被害人因本案所涉性侵

害爭議，致身心創傷而無法於審判中陳述。

2. 系爭規定應僅限於被害人因其身心創傷狀況，客觀上已無法合理期

待其就被害情形到庭再為陳述者，始有其適用。

3. 有爭議時，法院應依檢察官之舉證為必要之調查，被告亦得就調查

方法、程序與結果等，行使陳述意見、辯論與詰問相關證人、鑑定

人等防禦權。

4. 被害人之具體情況尚未能確認者，法院仍應依聲請盡可能傳喚被害

人到庭。

5. 於個案情形，如可採行適當之審判保護措施，或利用聲音、影像傳

送之科技設備等隔離措施而為隔離訊問或詰問等，以兼顧有效保護

被害人與刑事訴訟發現真實之需求者，系爭規定即尚無適用餘地。

〔第 5 段〕

檢察官應舉證縱未經對

質詰問，該陳述亦屬具有

信用性獲得確定保障之

特別情況 

1. 系爭規定所謂「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性侵害案件，經

適當之調查程序，依被害人警詢陳述作成時之時空環境與相關因素

綜合判斷，足資證明該警詢陳述非出於強暴、脅迫、誘導、詐欺、疲

勞訊問或其他不當外力干擾，並應個案斟酌詢問者有無經專業訓練、

有無採行陪同制、被害人陳述時點及其與案發時點之間距、陳述之神

情態度及情緒反應、表達之方式及內容之詳盡程度等情況，足以證明

縱未經對質詰問，該陳述亦具有信用性獲得確定保障之特別情況而言。 

2. 檢察官對此應負舉證責任。上開警詢陳述應經全程連續錄音或錄

影，被告於此等證據能力有無之調查程序中，亦得對被害人警詢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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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之詢問者、筆錄製作者或與此相關之證人、鑑定人等行使詰問權，

並得於勘驗警詢錄音、錄影時表示意見。〔第 6 段〕 

依系爭規定以合於前述

意旨之警詢陳述作為證

據者，法院應採取有效之

訴訟上補償措施，以適當

平衡被告無法詰問被害

人之防禦權損失 

1. 性侵害案件，被害人無法到庭陳述並接受詰問，而例外依系爭規定

以合於前述意旨之警詢陳述作為證據者，於後續訴訟程序，法院基

於憲法公平審判原則，應採取有效之訴訟上補償措施，以適當平衡

被告無法詰問被害人之防禦權損失。 

2. 包括在調查證據程序上，強化被告對其他證人之對質、詰問權；在

證據評價上，法院尤不得以被害人之警詢陳述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唯

一或主要證據，並應有其他確實之補強證據，以支持警詢陳述所涉

犯罪事實之真實性。〔第 7 段〕 

系爭規定於符合前開意

旨之前提下，即與憲法第

8條正當法律程序及第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意旨均

尚無違背 

1. 系爭規定目的核屬正當； 

2. 倘被害人之警詢陳述，於符合前開意旨之前提下，業經法院為必要

之調查，被告得行使各種防禦權以充分爭執、辯明其法定要件之存

否，並為訴訟上採為證據之例外與最後手段，且訴訟上就被告因此

蒙受之詰問權損失，已有適當之衡平補償，並非屬被告有罪判決之

唯一或主要證據，則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即與憲法第 8 條正當法

律程序及第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意旨均尚無違背。〔第 8 段〕 

 

《解釋文》 

    中華民國 94 年 2 月 5 日修正公布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7 條第 1 款規定：「被害人於審判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

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一、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者。」

旨在兼顧性侵害案件發現真實與有效保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正當目的，為訴訟上採為證據之例外

與最後手段，其解釋、適用應從嚴為之。法院於訴訟上以之作為證據者，為避免被告訴訟上防禦權

蒙受潛在不利益，基於憲法公平審判原則，應採取有效之訴訟上補償措施，以適當平衡被告無法詰

問被害人之防禦權損失。包括在調查證據程序上，強化被告對其他證人之對質、詰問權；在證據評

價上，法院尤不得以被害人之警詢陳述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或主要證據，並應有其他確實之補強

證據，以支持警詢陳述所涉犯罪事實之真實性。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與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

及第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意旨均尚無違背。 

 

《解釋理由書》 

1. 聲請人曾宏逸因涉及對未成年人之強制性交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 95 年

度訴緝字第 110 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6 年。聲請人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上訴字第

220 號刑事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 3 年 10 月，嗣經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975 號刑事判決以聲

請人上訴不合法，予以駁回確定。是本件聲請案，應以前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

決。聲請人認確定終局判決適用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7 條第 1 款規定，以被害人向司法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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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陳述為認定聲請人有罪證據之一，侵害其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與正當法律程序，向本院聲請

解釋憲法。經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之要件相符，

應予受理，爰作成本解釋，理由如下： 

2. 本於憲法第 8 條及第 16 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與訴訟權，刑事被告應享有依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

受法院公平審判之權利，於訴訟上尤應保障其享有充分之防禦權（本院釋字第 654 號及第 762 號

解釋參照），包含對證人之對質、詰問之權利（本院釋字第 384 號、第 582 號及第 636 號解釋參

照）。為落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刑事訴訟法所建構之刑事審判制度，應採取證據裁判原則與

嚴格證明法則，法院就具證據能力之證據，經合法調查程序，形成足以顯示被告犯罪之確信心證，

始能判決被告罪刑。 

3. 基於被告受憲法保障之訴訟上防禦權，其於審判中對證人對質、詰問之權利，應受最大可能之保

障。基此，被害人未到庭接受詰問之審判外陳述，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於性侵害案件，立法者

為減少被害人受二度傷害等重要利益，而以法律為例外規定，承認被害人向司法警察所為陳述具

證據能力，如其規定足以確保審判外陳述作為證據之最後手段性，且就被告因此可能蒙受之防禦

權損失，有適當之衡平補償，使被告仍享有充分防禦權之保障，即與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原

則及第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意旨無違。 

4. 性侵害案件多發生於私密封閉而少有第三人在場之環境，被告於刑事訴訟程序上常需藉由對質、

詰問以辯駁被害人證詞之可信性及真實性；惟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卻可能因須面對被告、揭露個人

私密資訊及重複陳述受害情節，而加劇其身心創傷。94 年 2 月 5 日修正公布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 17 條第 1 款規定：「被害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

據：一、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者。」（本款於 104 年 12 月 23 日修正公布，僅為文字修

正，下稱系爭規定）係考量性侵害案件之特性，以實現刑事訴訟發現真實，並兼保護性侵害犯罪

被害人之目的，明定被害人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於審判中陳述者，法院就被害人於檢察事

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下稱警詢陳述），得於證明其具有可信之特別情

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之前提下，賦予該警詢陳述有證據能力，乃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之特別規定，具例外規定之性質，其解釋、適用，自應依循前揭憲法意旨，從嚴為之。 

5. 依此，所謂「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係指被害人因本案所涉性侵害爭議，致身心創傷而

無法於審判中陳述。基於憲法保障刑事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意旨，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機會應受

到最大可能之保障，是系爭規定應僅限於被害人因其身心創傷狀況，客觀上已無法合理期待其就

被害情形到庭再為陳述者，始有其適用。有爭議時，法院應依檢察官之舉證為必要之調查（如經

專業鑑定程序、函調相關身心狀況資料），被告亦得就調查方法、程序與結果等，行使陳述意見、

辯論與詰問相關證人、鑑定人等防禦權，以確認被害人於開庭時確有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

述之情狀。被害人之具體情況尚未能確認者，法院仍應依聲請盡可能傳喚被害人到庭。於個案情

形，如可採行適當之審判保護措施，例如採被害人法庭外訊問或詰問，或利用聲音、影像傳送之

科技設備等隔離措施而為隔離訊問或詰問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6 條第 1 項參照），以兼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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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保護被害人與刑事訴訟發現真實之需求者，系爭規定即尚無適用餘地。 

6. 其次，系爭規定所謂「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性侵害案件，經適當之調查程序，依被害

人警詢陳述作成時之時空環境與相關因素綜合判斷，除足資證明該警詢陳述非出於強暴、脅迫、誘

導、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當外力干擾外，並應於避免受性別刻板印象影響之前提下，個案斟酌

詢問者有無經專業訓練、有無採行陪同制、被害人陳述時點及其與案發時點之間距、陳述之神情態

度及情緒反應、表達之方式及內容之詳盡程度等情況，足以證明縱未經對質詰問，該陳述亦具有信

用性獲得確定保障之特別情況而言。檢察官對此應負舉證責任，指出證明之方法。基於憲法保障刑事

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意旨，上開警詢陳述應經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被告於此等證據能力有無之調查

程序中，亦得對被害人警詢陳述之詢問者、筆錄製作者或與此相關之證人、鑑定人等行使詰問權，並

得於勘驗警詢錄音、錄影時表示意見，以爭執、辯明被害人警詢陳述是否存在特別可信之情況。 

7. 刑事訴訟為發現真實，並保障人權，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不問何人，於他人之案件，有為證人

之義務（刑事訴訟法第 176 條之 1 參照），包括犯罪被害人在內。而為確保被告訴訟上之防禦權，

經傳喚作證之證人，原則上應依法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

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證人經傳喚而未於審判時到場者，被告即無從對其對質、詰問，有不利於

被告防禦權之虞。是性侵害案件，被害人無法到庭陳述並接受詰問，而例外依系爭規定以合於前

述意旨之警詢陳述作為證據者，於後續訴訟程序，為避免被告訴訟上防禦權蒙受潛在不利益，法

院基於憲法公平審判原則，應採取有效之訴訟上補償措施，以適當平衡被告無法詰問被害人之防

禦權損失。包括在調查證據程序上，強化被告對其他證人之對質、詰問權；在證據評價上，法院

尤不得以被害人之警詢陳述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或主要證據，並應有其他確實之補強證據，以

支持警詢陳述所涉犯罪事實之真實性。 

8. 綜上，系爭規定旨在兼顧發現真實與有效保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等重要利益，其目的核屬正當；

倘被害人之警詢陳述，於符合前開意旨之前提下，業經法院為必要之調查，被告得行使各種防禦

權以充分爭執、辯明其法定要件之存否，並為訴訟上採為證據之例外與最後手段，且訴訟上就被

告因此蒙受之詰問權損失，已有適當之衡平補償，並非屬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或主要證據，則於

此範圍內，系爭規定即與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及第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意旨均尚無違背。 

9. 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上必須詳細陳述受害情節並揭露隱私，已須承受極大痛苦，

若於程序中須一再重複陳述受害細節，往往對其身心形成鉅大煎熬與折磨。此於未成年被害人尤

然。基於國家對犯罪被害人之保護義務，於性侵害案件，尤其涉及未成年被害人者，檢察官應盡

可能及早開始相關犯罪偵查程序，並以適當方式對其為第一次訊問，避免被害人於審判前即須反

覆陳述受害情節，併此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謝銘洋 呂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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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字第 789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林俊益大法官 提出 

壹、前言 

    本件解釋係【性侵害犯罪被害人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案】。 

    本件聲請人，因涉嫌對未成年人犯強制性交等罪，經法院判 決有罪確定1。聲請人認確定終局

判決適用中華民國 94 年 2 月 15 日修正公布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下稱性防法）第 17 條第 1 款

規定：「被害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

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一、因性侵害致

身心創傷無法陳述者。」（本款於 104 年 12 月 23 日修正公布，僅為文字修正，下稱系爭規定）

以被害人警詢陳述為認定聲請人有罪證據之一，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與正當法律程序，

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經核與法定要件相符，本院爰於受理後作成本解釋。 

    本案釋憲結論採合憲性限縮解釋，認系爭規定，在符合一定要件（系爭例外規定從嚴解釋及採

行衡平補償措施）下，與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第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意旨均尚無違背。

所謂一定條件，是指兼顧性侵害案件發現真實與有效保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的同時，要求法院基於

憲法公平審判原則（所生的訴訟照顧義務2），在訴訟程序（證據能力有無的調查程序及隨後的審判

程序）中，使被告享有「充分」防禦權的保障。這是刑庭法官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本應有的作為，目

前實務上的操作，最高法院向來都是如此要求，所以本席對這項釋憲結論，敬表同意，但因解釋理

由還有值得說明的地方，所以提出協同意見書，作為補充。 

 

貳、本號解釋的釋憲爭點 

本件聲請釋憲案，有二項釋憲爭點，分別說明如下： 

一、性防法賦予被害人警詢陳述得為證據之規定，有無違憲？ 

性侵害案件的審判中，被害人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到庭陳述，被告不能對被害人行使其受

憲法保障的對質、詰問權，在無其他證據可證明其犯罪事實時，立法者基於發現真實與保護被害人

的目的，以系爭規定明定被害人的警詢陳述得為證據的規定，是否違憲？ 

 

二、被告無法詰問被害人，法院未採行衡平補償措施，有無違憲？ 

被告因被害人無法到庭陳述，致無法詰問被害人，因此可能蒙受防禦權的損失，法院如未採取

適當的衡平補償措施，有無違憲？ 

 

  

 
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訴緝字第 110 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6 年，聲請人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上訴字第 220 號刑事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 3 年 10 月，嗣經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975 號刑事

判決以聲請人上訴不合法，予以駁回確定。 
2 請參見，林鈺雄著，刑事訴訟法（上冊），自版，2017 年 10 月 8 版 2 刷，頁 261， 略以：「法院負有訴

訟上之照料義務，基於此項導源於公平審判原則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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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 

    本號解釋是就性防法的法律規定進行違憲審查，該法以性侵害案件為規範對象，對性侵害案件

的特殊性，自應有一番認識。當聆聽性侵害犯罪被害人訴說創傷過程時，專業人士會說：「我們會小

心翼翼地戴上手套，把他們當成脆弱的易碎品來對待。」由此可見，性侵害犯罪被害人是何等的脆

弱！多麼需要我們保護他們！被害人難以言說的心理創傷，我們真的能理解嗎？ 

    就本席曾任臺灣高等法院刑庭性侵害案件專庭及少年專庭法官（92 年至 96 年間，參與審判 50 

多件妨害性自主案件）的審判經驗，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在審判中大都不願再回想、不想再述說過往

被性侵害的情節，因為被害人一想到被性侵害就情緒激動、嚎啕大哭，一說到就痛苦萬分、掩面痛

哭，性侵害對被害人的創傷真的非常的嚴重3，影響被害人一輩子！大法官作成本號解釋能夠理解這

種情形，所以於解釋理由首先釋示：「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卻可能因須面對被告、揭露個人私密資訊及

重複陳述受害情節，而加劇其身心創傷」，表明性侵害犯罪被害人與一般犯罪被害人不同（前者想忘

記；後者想記起，設法記得被害情節，希望在法院訊問時，能一五一十講清楚，說明白），性侵害案

件確實有其特殊性！這是我們處理性侵害案件時，一定要謹記在心！ 

 

肆、本號解釋的射程範圍 

    本件聲請解釋案於 109 年 2 月 4 日舉行公開說明會時，爭點題綱一提及系爭規定及性防法第 

17 條第 2 款，並涉及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惟本號解釋僅就系爭規定作成部分合憲的解釋，

其理由如下： 

一、 本件聲請釋憲意旨，僅就原因案件確定判決所適用的系爭規定而為聲請，系爭規定以被害人「無

法（到庭）陳述」為規範對象，而性防法第 17 條第 2 款規定：「到庭後因身心壓力於訊問或

詰問時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拒絕陳述」，則係以被害人「到庭後」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拒絕陳

述為規範對象，二款規範的對象不同，是以本件釋憲客體仍僅限於系爭規定，而不及於上開第 

2 款規定。 

二、 系爭規定的立法理由4雖敘及「參酌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 規定」，但因該條是就一般刑事

案件而為規定，而性侵害案件有其特殊性，已如前述，系爭規定立法理由亦敘明「並考量被害

 
3 再舉實務上判決所載理由以印證之。1.  被害人Ａ女於法院審理時，部分答以：我不太記得了等語，或以趴在

指認室桌上哭泣、搖頭、雙手撫頭不語等方式拒絕陳述；A 女於偵查中證述：媽媽說這件事不要讓弟弟妹妹

知道，也不要讓外公知道，媽媽說  如果外公知道的話，會將被告趕出去等語（引自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侵訴字第 59 號判決理由）。2.  被害人Ａ女於審判中到庭後，於詰問時出現不語及躲在應訊台下，不願

接受詰問之情事陳述（引自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侵訴字第 22 號判決理由）。3. 被害人答稱：「我不

要再說了（哭泣），可以看我之前作的筆錄好不好」等語，且情緒激動，不時低頭哭泣表示忘記了，不願再回

想當時過程（引自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0 年度侵訴字第 86 號判決理由）。4. A 女於對部分詰問內容，答稱：

「我不敢講，那時候就爸爸要我來媽媽這邊，我都不敢講，現在又要我一直講（哭泣）」等語，且情緒激動，

不願再回想當時過程（引自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1716 號判決理由）。 
4 立法理由：參酌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 規定，並考量被害人與被告或其他證人之性質不同，幾無發生逼

供或違反其意願迫其陳述情事之可能，倘被害人其身心已受到創傷致無法陳述，……被害人於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之調查過程中所為之陳述，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認筆錄內容可信，且所述內容係為

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此項陳述應得採為證據，以避免被害人必須於詢問或偵訊過程中多次重複陳

述，而受到二度傷害，爰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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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被告或其他證人之性質不同」，且系爭規定與該條第 2 款規定「二、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

或無法陳述者」的內容要件，也有不同，所以本件解釋客體仍限於系爭規定， 而不及於刑事

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合先敘明。 

 

伍、本號解釋的審查基準 

    本於憲法，刑事被告應享有依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受法院公平審判之權利，於訴訟上尤應保

障其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含對證人之對質、詰問之權利）。本號解釋強調憲法公平審判原則，於訴

訟上應保障刑事被告享有充分的防禦權（包含對證人之對質、詰問之權利等），以此作為本號解釋的

審查基準原則。 

    對於性防法規定被害人警詢陳述得為證據之規定，有無違憲？本號解釋揭示 2 項審查基準： 

(一) 最後手段性原則：於性侵害案件，立法者為減少被害人受二度傷害等重要利益，而以法律為例外規

定，承認被害人警詢陳述具有證據能力，該規定是否足以確保審判外陳述作為證據的最後手段性？ 

(二) 衡平補償原則：就被告因此可能蒙受之防禦權損失，是否有適當的衡平補償，使被告仍享有充分

防禦權之保障？ 

    如符合上開 2 項審查基準，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即與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第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意旨無違。 

 

陸、本號解釋的審查方法 

    本號解釋的審查方法，採整體觀察法，乃參酌歐洲人權法院判例所示的整體觀察法5，依憲法公平

審判原則為基準，就系爭規定賦予性侵害被害人警詢陳述得為證據，整體觀察刑事訴訟程序（證據能

力有無的調查程序及隨後的審判程序）中，被告訴訟上防禦權是否「已有充分」的保障。如被告不能

對被害人對質、詰問，而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仍有充分」的保障，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則屬合憲。 

 

柒、本號解釋的釋憲意旨 

    本號解釋的釋憲意旨如下： 

一、 本號解釋首先釋示：系爭規定「旨在兼顧性侵害案件發現真實與有效保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

正當目的，為訴訟上採為證據之例外與最後手段，其解釋、適用應從嚴為之」，強調系爭規定

為「例外」規定，依「原則從寬．例外從嚴」的法理，解釋系爭規定的法定要件，不得擴張解

釋或類推解釋，且已無其他證據可用，非用不可，具有最後手段性。原則上，符合前揭第 1 項

審查基準所示的最後手段性原則的要求。 

二、 本號解釋繼而釋示：「法院於訴訟上以之作為證據者，為避免被告訴訟上防禦權蒙受潛在不利

益，法院基於憲法公平審判原則，應採取有效之訴訟上補償措施，以適當平衡被告無法詰問被

害人之防禦權損失。」基於憲法公平審判原則，課以法院訴訟照顧義務，法院應採取有效「訴

 
5 請參閱，林鈺雄：「對質詰問例外與傳聞法則例外之衝突與出路」，臺灣法學雜誌，第 119 期（2009 年 1 月），

頁 91-115；林鈺雄：「性侵害案件與對質詰問之限制—歐洲人權法院與我國實務裁判之比較評析」，臺灣法學

雜誌，第 188 期（2011 年 11 月），頁 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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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上」補償措施，適當平衡被告無法詰問被害人的防禦權損失，符合前揭第 2 項審查基準的衡

平補償原則的要求。 

三、 本號解釋嗣並釋示「法院應採取有效之訴訟上補償措施」有二：「包括（一）在調查證據程序

上，強化被告對其他證人之對質、詰問權；（二）在證據評價上，法院尤不得以被害人之警詢

陳述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或主要證據，並應有其他確實之補強證據，以支持警詢陳述所涉犯

罪事實之真實性。」 

四、 本號解釋最後釋示：「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與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及第 16 條訴訟權之

保障意旨均尚無違背」。所謂「於此範圍內」，是指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下，系爭規定從嚴解

釋」且「採取有效的訴訟上衡平補償措施」二要件。系爭規定，如有符合上開二要件，即屬合

憲。換言之，系爭規定是否合憲，完全繫之於法院的作為（有無從嚴解釋及有無採行訴訟上的

衡平補償措施）。 

 

捌、系爭規定的違憲審查 

一、系爭規定的立法目的 

    本號解釋理由敘明：「系爭規定，係考量性侵害案件之特性，以實現刑事訴訟發現真實，並兼保

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目的」，此乃因系爭規定參酌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 規定（立法理由強調

實體真實發現之訴訟目的6），及性防法第 1 條明定該法之立法目的為「為……保護被害人權益」而來。 

 

二、系爭規定明定被害人警詢陳述，得為證據的要件有三： 

(一) 審判中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者 

1. 在審判實務上，法院都會先依檢察官或被告之聲請而傳喚被害人到庭作證，法院善盡依法傳喚義

務，經數次傳喚被害人均未到庭時，就會傳喚被害人的親人或社工人員，以調查被害人無法到庭

的原因（即學理上所謂義務法則）為何，被害人無法到庭，是否肇因於可歸責於國家的事由所致

（即學理上所謂歸責法則）。是以本號解釋理由乃謂：「被害人之具體情況尚未能確認者，法院仍

應依聲請盡可能傳喚被害人到庭。」 

2. 所謂「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本解釋特別闡述， 係指被害人因本案所涉性侵害「爭議」，

致身心創傷而無法於審判中陳述，並指出「無法陳述」之內涵，「係指被害人因其身心創傷狀況，

客觀上已無法合理期待其就被害情形到庭再為陳述者，始有其適用」。例如，被害人因性侵害致罹

嚴重的憂鬱症、恐慌症、思覺失調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等精神疾病，需要長期服用抗

憂鬱劑、抗焦慮藥劑而客觀上處於無法陳述的情形，此際如何可能傳喚被害人到庭接受被告的對

質、詰問？至於被害人是否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是一種客觀狀態，實務上法官都會參

酌精神科醫師的診斷證明、心理師諮商報告、專業鑑定報告、社工個案報告或紀錄、身心障礙手

冊等，必要時法院也會囑託專業人士鑑定，或傳喚鑑定人、專家學者到庭說明被害人審判時的身

 
6 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 立法理由稱：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 調查中之陳述，係在

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為，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而於審判程序中，發生事實上無從為直接審理之

原因時，仍不承認該陳述之證據適格，即有違背實體真實發見之訴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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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狀況，經過嚴謹的程序，判斷被害人是否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此有最高法院 108 年

度台上字第 2900 號判決7，可資參照。是以本解釋理由說明：「有爭議時，法院應依檢察官之舉

證為必要之調查（如經專業鑑定程序、函調相關身心狀況資料）」。 

3. 基於憲法保障刑事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意旨，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機會應受到最大可能之保障，

被告雖無法詰問被害人本人，但就「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的法定要件事實，法院應給

予被告充分辯明的防禦機會，被告仍得就調查方法、程序與結果等，行使陳述意見、辯論與詰問

相關證人、鑑定人等防禦權，以確認被害人「於開庭時」確有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的情

況。就此而言，被告享有充分辯明的防禦機會（即法理上所謂防禦法則）。 

 

(二) 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 

1. 系爭規定所謂「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雖係參考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 序文之用詞，

惟此一用詞，用於系爭規定，自應有其符合性防法立法目的要求的特別內涵。 

2. 本號解釋理由敘明：「係指性侵害案件，經適當之調查程序，依被害人警詢陳述作成時之時空環境

與相關因素綜合判斷，除足資證明該警詢陳述非出於強暴、脅迫、誘導、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

不當外力干擾外，並應於避免受性別刻板印象影響之前提下，個案斟酌詢問者有無經專業訓練8、

有無採行陪同制度9、被害人陳述及案發時之時間間距、陳述之神情態度及情緒反應、表達之方式

及內容之詳盡程度等情況，足以證明縱未經對質詰問，該陳述亦具有信用性獲得確定保障之特別

情況而言。」上開解釋所述，只是提供法院判斷是否具有可信的特別情況的參考因 素，但實際個

案情形，不以此為限。重點在於，縱未經對質詰問，該陳述亦具有信用性獲得確定保障之特別情

況而言。實務上，最高法院判決要旨已經累積確實可行的判斷因素，可供參考，此部分實務上應

不成問題。 

3. 檢察官對此應負舉證責任，指出證明之方法。 

 
7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900 號判決：原判決已說明：B 女於事發後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出庭之事為其主

要壓力來源，經醫師評估 B 女若出庭，無法有效表達，而 B 女於民國 107 年 9 月 6 日開庭後其焦慮徵狀

惡化，有憂鬱情緒，狀況欠佳，如需在法庭上陳述或交互詰問，有高度可能因為精神徵狀，無法完全陳述或

表達，建議不出庭以減低壓力，有卷附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函暨病情說明表、病歷資料、診斷證明書、心禾診

所函暨病歷資料、診斷證明書可稽。參佐證人即身心科醫師陳建廷之證述，其臨床診斷上，B 女在提及本案

時，如何會表現出驚慌害怕、表達受限，及作嘔反應等明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病症，且就此病症之表現症

狀一致等語，並比對 B 女於 107 年 2 月 22 日偵訊時，經檢察官提示上訴人 2 人照片請求指認之際，B 

女即出現情緒失控、大聲哭泣之情形，及於 107 年 9 月 6 日至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

員會開庭時，僅詢問與本案事件相關連之事，B 女即出現過度換氣、持續哭泣、噁心嘔吐，無法回答問題之

情形，亦有卷附上開偵查筆錄、第一審法院勘驗補償事件開庭情形光碟之勘驗筆錄可考。綜上，可認 B 女確

有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之情事。 
8 性防法第 14 條規定：法院、檢察署、軍事法院、軍事法院檢察署、司法、軍法警察機關及醫療機構，應由

經專業訓練之專人處理性侵害事件。前項專責人員，每年應至少接受性侵害防治專業訓練課程六小時以上。

第一項醫療機構，係指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設置處理性侵害事件醫療小組之醫療機構。 
9 性防法第 15 條規定：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

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得於偵查或審判中，陪同被害人在場，並得陳述意見。前項規定，於得陪同在場之人為

性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時，不適用之。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時，除顯無必要者外，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指派社工人員於偵查或審判中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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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於憲法保障刑事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意旨，上開警詢陳述應經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被告於此

等證據能力有無之調查程序中，自得對被害人警詢陳述之詢問者、筆錄製作者或與此相關之證人、

鑑定人等行使詰問權，並得於勘驗警詢錄音、錄影時表示意見，以爭執、辯明被害人警詢陳述是

否存在特別可信之情況。就此而言，被告也享有充分辯明的防禦機會。 

 

(三) 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10 

 

三、系爭規定：初步判定合憲 

    關於系爭規定的違憲審查，從其立法目的到 3 個法定要件的審查，均已告一段落，本號解釋就

此審查結果似可認為「綜上，系爭規定旨在兼顧發現真實與有效保護犯罪被害人等重要利益，其目

的核屬正當；倘被害人之警詢陳述，於符合前開意旨之前提下，業經法院為必要之調查，被告得行

使各種防禦權以充分爭執、辯明法定要件之存否，並為訴訟上採為證據之例外與最後手段。則於此

範圍內，系爭規定即與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及第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意旨均尚無違背。」然多

數意見，認為如此解釋，無法凸顯平衡被告無法詰問被害人所生防禦權損失的補償措施之重要性，

非把衡平補償措施的要求，和系爭規定的違憲審查綁在一起，無法顯現被告無法詰問被害人所生防

禦權未受充分保障的 違憲狀態，因此系爭規定審查至此，尚不下判斷，待下一節有關衡平補償措施

的憲法要求論證後，才下定論！ 

 

玖、不能行使詰問權損失之平衡補償措施 

1. 多數意見認為，系爭規定在符合上開解釋意旨之範圍內，肯定系爭規定雖屬合憲，惟被害人無法

到庭陳述，造成被告無法詰問被害人，與憲法保障刑事被告訴訟上充分防禦權之本旨有違，應設

法避免被告訴訟上防禦權蒙受潛在不利益，是以本解釋理由再闡述：「性侵害案件，被害人無法到

庭陳述並接受詰問，而例外依系爭規定以合於前述意旨之警詢陳述作為證據者，於後續訴訟程序，

為避免被告訴訟上防禦權蒙受潛在不利益，法院基於憲法公平審判原則，應採取有效之訴訟上補

償措施，以適當平衡被告無法詰問被害人之防禦權損失。」 

 

2. 關於採取有效之訴訟上補償措施，本解釋指出下列二個面向： 

(1) 在調查證據程序上，強化被告對其他證人之對質、詰問權。 

例如，①法院可適時曉諭被告得聲請傳喚可否定警詢陳述內容之相關人證出庭作證，行使其對

質、詰問之權利。②於檢察官聲請可能採用與被害人警詢陳述內容相近，且審判時出庭接受詰問

 
10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187 號判決理由：此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7 條就被害人於檢察事務官或

警詢所為審判外陳述，因有該條所定二款情形之一，而在具備「特別可信性」及「必要性」要件時，例外認

其具有證據能力之情形，亦同。原判決理由係以被害人乙女警詢之審判外陳述，因具備「特別可信性」及「必

要性」之要件，乃認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 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7 條第 2 款規定，應具證據能

力。然乙女就其本件遭性侵害之主要情節，除警詢之指訴外，渠嗣於偵查中亦兩度到庭對之供證屬實。則乙

女本件遭性侵害之主要情節，除其警詢陳述外，既經其於偵查中供證無誤，則能否認其警詢之審判外陳述，

具有除此別無其他相同內容供述可資替代之「必要性」 要件？不無疑問。原判決於理由內對此未詳予審認，

且就乙女該警詢之審判外陳述，如何具備「必要性」之要件乙節，未為任何論敘說明，即認其應具證據能力，

而採為上訴人犯罪論據之一，尚嫌理由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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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補強人證（如被害人事發後第一時間聽聞被害人說詞或目睹事發前後情況之人）、專家證人、

鑑定人等，曉諭被告得對該等人行使對質、詰問權。③當庭勘驗警詢陳述作成時之錄音或錄影資

料等，曉諭被告得就警詢陳述內容的真實性、對於待證事實的可信性等，表示反對意見、予以爭執。 

 

(2) 在證據評價上，法院尤不得以被害人之警詢陳述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或主要證據，並應有其他

確實之補強證據，以支持警詢陳述所涉犯罪事實之真實性。 

性侵害犯罪被害人於審判外之警詢陳述，固得於符合系爭規定法定要件時作為證據，惟基於刑事

被告所應享有之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避免僅以與被告立場相反，且有利害衝突的被害人單

方陳述為據，即對被告論罪科刑，被害人的審判外警詢陳述自不得為被告有罪判決的唯一證據，

法院仍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以論斷罪刑。此乃目前實務上的通說見解11，可謂人盡皆知，無人

不曉。就此而言，此一證據評價的補償措施，在實務上，不成問題。 

 

    本號解釋行文至此，該下結論了，最後本解釋於上開系爭規定的審查結果之後，另加一段「另

訴訟上就被告因此蒙受之詰問權損失，已有適當之衡平補償，且非屬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或主要證

據」，將系爭規定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的要求、附加符合衡平補償原則的要求，終而認定，系爭規定，

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及第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意旨無違。 

 

拾、結論 

    平心而論，本號解釋兼顧性侵害案件被害人的保護與被告防禦權的保障。 

    在性侵害案件的審判中，被害人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到庭陳述，被告因而無法對被害人行

使對質、詰問權，如因此判決被告無罪，實有違刑事訴訟發現真實的目的，基於最後手段性原則，

不得已賦予被害人警詢陳述得為證據。 

    被告因無法詰問被害人，確實蒙受憲法保障防禦權不充分的損失，本號解釋乃酌採歐洲人權法

院判例所示的衡平補償原則，以資平衡被告無法詰問被害人所生防禦權的損失。 

 

 
11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175 號判決要旨：刑事訴訟法除於第 156 條第 2 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

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明文要求補強證據之必

要性外，對於其他供述證據，是否亦有補強性及補強規則之適用，並未規定。判例上承認被害人之陳述（32 年

上字第 657號）、告訴人之告訴（52 年台上字第 1300 號）及幼童之證言（63 年度台上字第 3501號）應有適

用補強法則之必要性，係鑑於被害人、告訴人與被告立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被害情形，難免不盡不實，或因

幼童多具有很高之可暗示性，其陳述可能失真，此等虛偽危險性較大之供述證據，即使施以預防規則之具結、

交互詰問與對質，其真實性之擔保仍有未足，因而創設類型上之超法規補強法則，以濟成文法之不足。 




